
 1 

 臺北縣 98 年度國小語文教師「基礎教學」（第 1 梯次） 
研習計畫 

壹、依據：臺北縣 96－99 年國民中小學提升學生國語文能力中程計畫 

貳、目的 
一、透過師資培訓研習，厚實教學專業知能。 
二、增進教學輔導功能，活化專業社群機能。 
三、培育語文種子教師，建構教師分享網絡。 

參、主辦單位：臺北縣政府教育局 

肆、承辦單位：  
一、信義國小、清水國小、樂利國小（板橋區） 
二、建國國小（三鶯區） 
三、新店國小（文山區） 
四、五華國小、光榮國小（三重區） 
五、德音國小（新莊區） 
六、秀峰國小（七星區） 
七、澳底國小（瑞芳區） 
八、網溪國小（雙和區） 

伍、研習時間、地點：（附件） 

陸、研習內容規劃： 
   1.識字教學 （3小時） 

2.口語表達 （3小時） 
3.課文深究（包含閱讀指導）(6 小時) 
4.作文教學（3小時） 
5.語文教學評量（包含命題策略）（3小時） 

柒、參加對象：本縣國小國語文教學教師，任擇 1場參加。 

捌、注意事項： 

一、為精進教師基礎教學知能，凡擔任國語文教學教師須於 3年內取得本研
習證書。 

二、研習時間若逢例假日，請自行調整課務於 6個月內補休。 

三、報名後因故無法參加本研習，請於研習開始 3日前以電話告知承辦學校，
以利備取教師遞補，。 

玖、報名方式： 
一、不接受現場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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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即日起至研習前 2日，逕上校務行政系統/教師研習
（https://esa.tpc.edu.tw/）報名，每場次錄取人數 100 名。 

三、若遇系統故障或流量過大請先以電話向各承辦學校報名。 

拾、研習時數： 
一、全程參與教師核予研習時數 18 小時並頒發基礎研習證書。 
二、請假在 3小時以內者，依實核予研習時數並頒發基礎研習證書。 
三、請假超過 3小時或曠課者，依實核予研習時數，不頒發基礎研習證書，

亦不接受補修時數後補發證書之申請。 
拾壹、經費來源：縣府教育局專款補助 

拾貳、獎勵：承辦有功人員依相關規定辦理敘獎，含主辦人員嘉獎 2次，相關

人員嘉獎 1次（以不超過 5人為原則）。 

拾參、本計畫陳  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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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研習時間總表 

日期 信義 清水 樂利 新店 建國 網溪 五華 光榮 秀峰 德音 澳底 
1/21（三）                   ★   

1/22（四）                   ★   

1/23（五）                   ★   

2/4（三）             ★ ★       

2/5（四）             ★ ★       

2/6（五） ★           ★ ★       

2/8（日）       ★               

2/9（一） ★     ★               

2/10（二） ★   ★ ★               

2/18（三）     ★                 

2/20（五）                     ★ 

2/25（三）     ★                 

2/27（五）                     ★ 

3/4（三）   ★             ★     

3/6（五）                     ★ 

3/11（三）   ★ ★           ★     

3/13（五）                     ★ 

3/14（六）           ★           

3/18（三）   ★ ★   ★             

3/20（五）                     ★ 

3/21（六）           ★           

3/25（三）   ★     ★             

3/27（五）                     ★ 

3/28（六）           ★           

4/1（三）   ★     ★             

4/8（三）   ★     ★       ★     

4/11（六）         ★             

4/15（三）                 ★     

5/6（三）                 ★     

5/13（三）                 ★     

 


